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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六次会议 
2025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4 (j) (二) 

供缔约方大会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跨领域事项：MC-5/15 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2026–2027 两年期应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的活动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有多处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特别是妇女和

儿童的需求。《公约》序言强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人口中的脆弱群体

接触汞而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以及通过她们给子孙后代

造成的健康问题”。此外，关于健康方面的第十六条、关于公共信息、认识和

教育的第十八条、关于研究、开发和监测第十九条以及关于成效评估的第二十二

条都提到了弱势群体和人群的需求。另外，《公约》附件 C 指出，处理手工和

小规模采金业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应纳入旨在防止脆弱群体、尤其是儿童和育

龄妇女，特别是孕妇接触到此类采矿活动中使用的汞的战略。 

2. 在关于性别平等行动计划的 MC-5/15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邀请缔约方

并请秘书处在 2024–2025 两年期开展活动，应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为此目

的可能开展的活动清单载于 UNEP/MC/COP.5/18 号文件附件一。大会在同一决

定中又请秘书处在资源可用的情况下，酌情提出秘书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在 2026–2027 两年期可能开展的活动，供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二、 执行情况 
3. 对 2024–2025两年期为应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而开展的活动的审查载于

UNEP/MC/COP.6/INF/25 号文件。根据所取得的进展，秘书处确定了秘书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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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在 2026–2027 两年期可开展的活动，供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建

议活动清单载于本说明附件一第 2 段。 

三、 建议缔约方大会采取的行动 
4. 缔约方大会不妨审议本说明所载信息，并通过一项与附件二中的案文措

辞大致相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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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秘书处和缔约方在 2026–2027 两年期为应对妇女和儿童

健康问题可开展的活动 
1. 下文列有秘书处和缔约方根据 2026–2027两年期工作方案为应对妇女和儿

童健康问题可开展的活动，但须视核心捐款和自愿捐款资源的可用情况而定。 

2. 秘书处可开展的活动包括： 

(a) 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化学品与健康处协作审查缔约方将根据第七

条第三款第三项提交的国家行动计划时，支持酌情整合和监测旨在防止脆弱群

体、尤其是儿童和育龄妇女，特别是孕妇接触到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使用的汞

的战略； 

(b) 支持《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妇女核心小组的协调工作，以推进在执

行《公约》的过程中实现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c) 从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收集关于妇女和儿童汞接触方面的能力

建设需求和利益的信息。 

3. 缔约方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可开展的活动包括： 

(a) 在审查将根据第七条第三款第三项提交的国家行动计划时，酌情整

合和监测旨在防止脆弱群体、尤其是儿童和育龄妇女，特别是孕妇接触到手工

和小规模采金业使用的汞的战略的执行情况； 

(b) 提供资金，支持妇女核心小组代表参加缔约方大会的会议，以推进

在执行《公约》的过程中实现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c) 回应关于提供信息的请求，使秘书处能够确定缔约方在执行 MC-5/15
号决定方面的能力建设需求和利益，其中包括关于妇女和儿童汞接触情况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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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定草案 MC-6/[--]：应对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 
缔约方大会 

1.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按照 MC-5/15
号决定的建议，在 2024–2025 两年期为应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而开展的活动； 

2. 邀请缔约方在 2026–2027 两年期开展应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的活

动，1 并与秘书处分享有关经验和良好做法； 

3. 又邀请缔约方酌情就秘书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 2028–
2029 两年期可能开展的活动提供评论意见； 

4. 请秘书处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在 2026–2027 两年期开展 UNEP/ 
MC/COP.6/18 号文件附件一所列的应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的活动；2 

5. 又请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报告本决定的执行情况，并酌情提出秘书

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 2028–2029 两年期可能开展的活动，供大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 

     
 

                                                        
1 建议开展的活动载于 UNEP/MC/COP.6/18 号文件附件一第 3 段。 
2 建议开展的活动载于 UNEP/MC/COP.6/18 号文件附件一第 2 段。 


